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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6884][bookmark: _Toc1690][bookmark: _Toc29682][bookmark: _Toc6346][bookmark: _Toc88473800][bookmark: _Toc63435835]编制背景
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增强社会公众绿色低碳意识；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上两个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均对鼓励社会公众开展绿色生活方式提出了要求。
2021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简称《工作方案》），提出建立深圳碳普惠体系，通过量化小微企业、社会公众低碳行为的减排量，并通过政策鼓励、商业激励、公益支持、市场交易等手段引导绿色低碳行为，从而提升社会公众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意识与意愿。
深圳碳普惠体系包含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公益、小微企业节能减排项目开发等五类低碳场景体系，其中公共交通出行是公众绿色出行方式之一。本方法学编制旨在指导社会公众采用低碳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所产生的减排量的核算，从而服务公共交通出行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的开发，保障碳普惠体系的规范有序发展。
2、 [bookmark: _Toc16077][bookmark: _Toc12232][bookmark: _Toc88473801]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9312]1. 任务来源
结合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基于居民低碳公共出行场景，修订《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以方法学规范减排量核算。为此，深圳绿色交易所有限联合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开展《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修订工作。
[bookmark: _Toc8870]2. 编制目的
在相关管理办法的精神指导下，为进一步推进全社会低碳行动，探索鼓励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普惠性工作机制，开发了《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以期为碳普惠机制核证减排量管理工作的实施提供数据和方法学的支撑，并为碳普惠机制的进一步推广奠定基础。
深圳碳普惠体系包含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公益、小微企业节能减排项目开发等五类低碳场景体系，其中低碳公共出行是绿色出行相关技术之一。本方法学编制旨在引导公众低碳出行，乘坐公共汽车、地铁低碳交通工具出行产生的减排量进行核算，产生收益返还给用户，激励公众践行低碳出行，从而保障碳普惠体系的规范有序发展。
[bookmark: _Toc20053]3. 编制原则
（1）科学性：计算方式科学，所需数据合理，确保减排量计算尽量贴近实际情况。
（2）准确性：对碳普惠行为减排量进行准确的计算，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3）保守性：遵循较为保守的评估方法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减排量规模影响因素明确可控，基准线设定减排效益明显。
（4）适用性：符合当前地区的实际情况，且与当前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匹配。
（5）可操作性：计算方法简便，计算公式清晰明了，技术语言通俗易懂。
[bookmark: _Toc26544]4. 主要编制过程
（1）2025年7月，项目组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交《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修订申请并启动修订工作。
（2）2025年8月，讨论优化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对多种情景重新测算减排量。
（3）2025年10月，形成《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修订草案稿）》。
（4）2025年11月，形成《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征求意见稿）》。
3、 [bookmark: _Toc22172][bookmark: _Toc26362]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26704]1. 方法学内容说明
本方法学共有十二个章节，具体包括：
（1）范围
明确方法学的适用范围。本方法学规定了在深圳碳普惠机制下，通过核算个人采用低碳公共出行的碳普惠行为所产生减排量的核算及核证方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方法学无引用的相关制度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对本方法学出现的相关名词进行解释。
（4）适用条件
对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进行明确。本方法学适用于深圳碳普惠体系下，数据聚集平台为其注册用户在深圳市内采用低碳公共出行方式产生减排量的核算。将计入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计修订为以注册用户与数据聚集平台达成授权委托协议数据可被采集之日起开始，且不得早于2022年8月18日。
（5）额外性论述
明确本方法学所核算的绿色低碳行为免除额外性的论述。
本项目首先参考了CDM机制《小规模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微型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技术正向清单》三个标准文件的相关规定，本项目个人采用公共汽车或地铁出行时产生的减排量远小于其中对于小规模项目活动（年碳排放量小于6万吨CO2）和微型规模项目活动（年碳排放量小于2万吨CO2）的标准上限，但是本项目并不涉及技术使用和财务投资，而主要依托公众采用公共汽车及地铁出行时带来的减排效益，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全民参与的普惠活动，而非CDM机制下的减排项目，因此得出了本项目并不完全适用于使用CDM机制的额外性论述说法。深圳碳普惠体系希望能够推动社会公众更多地采用公共汽车及地铁等绿色低碳交通方式出行，因此仍允许针对社会公众采用公共汽车及地铁出行签发碳普惠减排量。目前对该类减排量的管理要求为仅允许用于活动碳中和或公益碳中和，不允许用于碳市场管控企业的履约或企业碳中和。
（6）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对方法学如何能够避免出现减排量重复申报的现象进行解释论述。数据聚集平台账户按一人一号的方式进行实名登记注册，同时各平台所记录数据主要为支付数据，可有效避免同一行为的重复记录所导致的减排量重复申报。数据聚集平台及注册用户应承诺减排量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避免重复申报。
（7）核算边界的确定
明确项目的核算边界，包括核算的空间范围及温室气体种类。依据深圳市温室气体清单数据，深圳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地铁、私人小汽车的总排放中CH4排放约占1.06‰、N2O排放占比约为1%，合计不足排放量的2%，因此忽略不计，本方法学仅核算二氧化碳排放。
（8）基准线情景的确定
阐释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包含的机动化出行方式。
本方法学中，基准线情景考虑了个人出行的所有道路运输方式，包括私人小汽车、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地铁。这是由于本项目首先免除了额外性的论述，其次根据广州、本项目早期的研究成果，发现使用替代法计算时因为难以获得有效样本数量从而导致模型计算结果偏差较大，依据以上两点原因，明确了不再采用替代法进行本项目的研究，只通过均值法进行计算。同时为避免使用公共汽车、地铁出行的公众自动获取减排量，因此将公共汽车、地铁纳入基准线情景。其中，公共汽车及出租汽车已于2019年实现全面电动化，因此仅考虑电动公共汽车及电动出租汽车。私人小汽车包含电动车、汽油车及混动车。项目情景是指本方法学所指代的低碳公共出行方式，即公共汽车出行及地铁出行。
（9）项目情景
阐释本方法学的项目情景包含的交通出行方式。
项目情景为项目期个人采用纯电动公共汽车或地铁出行的平均碳排放水平，以上两种方式皆为低碳公共出行方式。
（10）减排量
[image: ]阐述基准线情景、项目情景下碳排放因子以及碳普惠减排量的计算方法。
图1 排放因子及碳普惠减排量计算思路
第一，基准线情景下排放因子计算。基准线排放因子为公共汽车、地铁、出租汽车、私家车消耗能源产生的年碳排放总量与年客运周转量的比值，增加了对于公交、地铁场站附属设施的碳排放、网约车碳排放等情况。
第二，项目情景下排放因子计算。明确了排放因子的取值年份，规定了项目情景下公共汽车（地铁）排放因子取为申请减排量当年的前两年的各交通工具的运营数据作为排放因子，例如申请2024年减排量，项目情景下排放因子为公共汽车（地铁）2022年人均公里碳排放。其中关于泄漏的说明是由于个人参与项目活动时，在同一空间、时间内只能选择一种交通工具，因此不存在泄漏。
第三，碳普惠减排量计算。碳普惠减排量为项目情景较基准线情景减少的碳排放，因此公共汽车（地铁）减排量=（基准线排放因子-公共汽车（地铁）项目减排因子）×注册用户有效出行距离，并根据项目期情况进行数据汇总。
（11）数据来源与监测
确定方法学的更新周期，阐述说明减排量核算的数据来源。
第一，结合当前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考虑深圳市交通领域技术更新，本项目参数调整以主管部门发布时间为准。
第二，对监测数据和缺省数据的程序和要求进行说明。
（12）核证要点及方法
本方法学中，监测数据主要为注册用户采用公共汽车和地铁出行的次数、地铁的出行距离，其余数据为缺省数据。
[bookmark: _Toc10617][bookmark: _Toc88473804][bookmark: _Toc88473805]2. 技术指标说明
（说明主要技术指标的选取、数据采集方法的设定考虑。）
（1）监测数据说明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注册用户在项目情景下采用的低碳公共出行工具（即公共汽车或地铁）的次数和地铁的出行距离。其中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次数根据注册用户扫码或刷卡记录进行统计，地铁的出行距离根据扫码或刷卡记录并根据低碳路线规划站点距离计算。
（2）缺省数据说明
本方法学中使用的缺省数据主要包括：基准线情景城市交通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注册用户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平均乘距、上一年度用户乘坐交通工具t的每日平均出行次数。其中基准线情景城市交通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根据交通工具t对燃料类型k的每公里消耗量、燃料类型k的CO2排放因子、非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年均行驶里程、非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数量、每种交通工具的客运量、乘客乘坐交通工具的平均乘距、交通工具t的年耗电量等数据计算获得。
一是非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各项参数：
百公里能耗：主要为各项交通工具的能耗指标，其中私人小汽车的数据均取自小熊油耗数据平台数据调研结果。纯电动出租车的数据取自比亚迪e6公布信息，网约车的数据取自滴滴调研结果。
碳排放因子：主要分为汽油和电力的碳排放因子，汽油取自《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电力碳排放因子根据国家发布各年份广东省电力因子，未发布年份取最近可得的年份数据。
车辆数：车辆数数据通过正式调研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获得数据。
年均行驶里程：非公共出行中各类私人小汽车的年均行驶数据同样取自小熊油耗数据平台数据调研结果，纯电动出租车的年均行驶里程数据取自交通运输局，纯电动网约车的年均行驶里程数据取自滴滴和交通运输局。
[bookmark: _Toc88473807]二是低碳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各项参数：
碳排放因子：低碳公共出行交通工具（即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碳排放因子同样取自《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电力碳排放因子根据国家发布的各年份广东省的电力因子。
年度耗电量：低碳公共出行交通工具（即公共汽车和地铁）的年度用能总量数据来源于交通运输局，包括附属设施能耗。
年度平均运距：非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年度平均运距数据通过其他参数计算获得，低碳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年度平均乘距通过交通运输局获得数据。其中关于公共汽车的平均乘距取值主要是取巴士集团数据计算平均运距（由于东西部公交承运地理位置原因，造成平均运距较大，远超居民正常出行距离，因此取巴士集团平均运距）。
年度累计客运量：低碳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年度累计客运量采用交通运输局数据。
其他参数说明：私人小汽车和出租汽车的每次载客量和每日载运次数引用自《碳普惠制下居民公共汽车车出行减碳量核算方法研究》。
经过测算，得出2023年-2025年的人公里排放因子。
注册用户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平均乘距参见纯电动公共汽车的平均乘距数据。
上一年度用户乘坐交通工具t的每日平均出行次数根据公共汽车和地铁运营公司提供数据计算获得，每日平均出行次数=日出行总次数/出行人数，年度每日平均出行次数=每日平均出行次数之和/年度天数，按截尾取整原则。
4、 减排量测算分析
基于方法学计算逻辑，选取项目开展1个自然年的减排量测算。同时，结合深圳市内项目的应用和普及情况，测算深圳市1个自然年的减排量规模。
1.项目减排量测算
以深圳通2024年运营项目为例，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排放因子采用2022年数据计算获得2024年的人公里排放因子，经计算（详见测算表），2024年的减排量为174201 tCO2
2.深圳市范围内减排规模测算
深圳全市规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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